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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 年度營業報告書 

一、 前言 

2022 年是全球經濟最驚濤駭浪的一年，地緣政治、俄烏戰爭、氣候異常、疫情、通膨、

黑天鵝衝擊著全球股匯市；對全球經濟與企業經營者來說是一場極具考驗的風暴。而本公司

本著多年深耕電子地圖與導航軟體產品的實力下充分發揮大數據分析能力及聯網平台營運

實力，且自駕營運在多年扎根後也展開商業化發展的第一步。111 年在全體員工的打拼努力

下，我們逆勢成長，營收、獲利雙雙超越預期，年成長率也大幅增長，財務績效創下近 5年

新高，繳出亮眼的成績單。 

二、 111年度經營績效報告 

111年度之財務報表經會計師查核後，出具無保留意見報告。營收損益列表如下： 

                           111年度營收損益表 

                                                 單位：仟元 

營收 481,109 

營業成本加營業費用 394,527 

營業外收支 12,022 

稅前利益 98,604 

稅後淨利  78,927 

 

檢視 111 年營收達成情況，較 110 年 YoY 成長 40%。綜觀產品營收成長主要在「導航軟

體及車載系統」策略發展上，擴大車聯網服務與相關車機之銷售，在新冠疫情趨緩後，國旅

迅速回溫，使得車聯網等主要產品收入成長，導航王 APP 月租型與導航王 TM 版亦因訂閱

量的累積，產生累計訂閱制效應，營收正在逐月上揚中。在「自駕營運」研發平台及運行方

面，成功的與台積電合作在其園區提供員工交通接駁服務，是自駕營運第一個商用落地的典

範。且於 111 年 10 月取得「新北市淡海智駕電動巴士環線多車服務測試運行計畫」，在淡水

地區提供自駕巴士定點載客服務，實現自駕接駁服務的里程碑。隨著 5G 建置涵蓋率普及，

在「電商服務與其他」因相關軟體授權服務之代理性產品持續增加需求，擴大銷售業績。整

體 111 年度營收較目標值增加 40,240 仟元預算達成率為 109%，而營業成本與營業費用僅較

預算增加 9,192 仟元，營業費用率較 110 年下降 13%，顯示營收大幅增長然公司在營業費用

上控制得宜，整體稅前獲利 98,604 仟元，超越預期目標值，達成率高達 162%。整體營收較

去年成長 40%，本期淨利更較去年大幅成長 71%，EPS 達到 1.71 元，不僅超越年度之營運目

標也在全球經濟衰退陰霾下仍交出亮麗的成績單。 

三、 112年度營運策略目標 
  本公司將投入更多研發人力在深耕自駕相關技術、AI路況預測技術研發，並將系統整

合專案專注在智慧城市治理領域。我們持續以成為【AI智能交通大數據應用服務】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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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目標而努力。展望未來本公司的整體營運目標重點為： 

在電子地圖方面，除了在生活電子地圖與導航電子地圖應用市場持續提供更優質的地圖數據

外，更專注地圖數據的採集、驗證和即時維護更新工作。另外高精地圖將以 AI 的架構與技

術建構出新型態的高精電子地圖的製作程序，並擴大建置範圍，持續在自駕車平台所需的 AI

決策系統，進行地圖資料影像辨識及相關參數之測試與建置研究。以提供未來自動駕駛與無

人車產業發展所必須之基礎完整的資訊。 

在系統整合方面，本公司在無人車示範場域、車聯網科技、道路交通號誌或肇事資訊系統等

各項重要計畫中，都已經是主要技術服務廠商。未來將系統整合服務的概念，從原本一次性

建置服務的專案模式，調整成建構整合服務平台的長期營運商業模式，系統整合服務將包含

未來營運期所需要的協助管理、改善系統數據分析和預測能力。因此，透過導入 AI 為概念

的數據分析、挖掘技術，來強化本公司在系統整合服務市場的產品競爭能力。 

在導航軟體與車載系統方面，藉由公司最豐富即時的交通動態資訊服務，提供具競爭力的導

航服務，將以車輛使用情境為核心建立數據匯流的平台，逐步建立完整的車聯網生態圈。112

年車聯網平台有二大主要目標: 1.地圖與數據[API 服務化]: 標準化公司產品，將地圖數據、

即時路況等服務以 API 方式提供給更多客戶使用。2.以[導航王 TM 路況預測版]為車聯網技

術及業務合作發展的核心，基於訂閱版精神與客戶一起進行業務推廣。目標是營造對公司、

客戶、使用者三贏的局面。同時商業車隊管理平台正積極開發中，目標市場針對物流貨運業

因電商宅配蓬勃發展所需求的貨物派遣管理和流程自動化，包含地址正規劃、自動派遣、路

順規劃等服務進行開發中。 

在自駕車營運方面，未來將以公共運輸無人化為主軸，透過政府補助及與地方政府的合作，

將自駕車推廣到各縣市，讓民眾更了解自駕車相關應用與發展，建立本公司為自駕車最專業

解決方案供應商之形象。經與台積電南科廠合作後，自駕巴士已商用落地，將發揮勤崴車路

雲整合的優勢，為台積電將路側，車聯網，監控平台，APP 及自駕車營運模式建立起來。且

將複製相同的商業模式擴及到其他廠區，並推出勤崴的自駕產品線。 

四、 展望未來 

展望 112 年，本公司的營運主力除了持續推展車聯網服務擴大市佔率為主要業務目標

外，並積極透過整合既有各項產品的資源，與經營自駕車場域的經驗，透過自駕車測試營運

路線的推進，複製營運管理經驗期許成為國內自駕業者之翹楚。此外，結合即時交通大數據

平台及車聯網服務，本公司亦將推出車隊管理平台服務，因應法規對大貨車數位大餅的要求，

目前產品規劃及設計已臻成熟，潛在客戶市場之初期目標將以物流與環保廢棄物運輸業者

為主。同時再配合政府智慧交通政策，建構一個面向智慧城市治理所需求的營運管理平台。

公司也將繼續深化在前瞻性技術與創新應用的核心競爭力；更融入誠信經營與 ESG 理念持

續以創新及科技力創造公司永續經營的目標。希望在 112 年續創營收與獲利之成長，替股東

創造最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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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三、本公司董事會召集規定如下：  

(一) 本公司董事會每季至少

召集一次，但有緊急情事

時，得隨時召集之。 

(二)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

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

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

得隨時召集之。前項之召

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

郵件等方式通知之。 

(三) 本作業第七條各款之事

項，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

正當理由外，應於召集事

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

議提出。 

三、本公司董事會召集規定如下：  

(一) 本公司董事會每季至少

召集一次，但有緊急情事

時，得隨時召集之。 

(二)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

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

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

得隨時召集之。前項之召

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

郵件等方式通知之。 

(三) 本作業第七條第一項各

款之事項，應於召集事由

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

提出。 

考量涉及公司經營之

重大事項，董事為決

策前應有充分之資訊

及時間評估其議案，

爰修正第七條第一項

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

事由中列舉，不得以

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

以臨時動議提出，故

修正本條文。 

七、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

論：  

(一) 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 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

財務報告。  

(三) 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

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

之考核。  

(四) 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

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

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

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

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之處理程序。  

(五)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

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

七、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

論：  

(一) 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 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

財務報告。  

(三) 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

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

之考核。  

(四) 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

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

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

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

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之處理程序。  

(五)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

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 董事長之選任或解任。 

(七)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

公司法明定，董事長

之選任應由董事會或

常務董事會決議，其

解任亦應由原選任之

董事會或常務董事會

決議為之，復基於董

事長之解任與選任同

屬公司重要事項，爰

明定董事長之選任或

解任應提董事會討

論，故修正本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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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管之任免。  

(七) 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

關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

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難

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

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關係人指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

之關係人；所稱對非關

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

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

積對同一對象捐贈金額

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

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

者。 

(八)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

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

應由股東會決議或提董

事會之事項或主管機關

規定之重大事項。  

(以下略) 

管之任免。  

(八) 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

關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

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難

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

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關係人指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

之關係人；所稱對非關

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

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

積對同一對象捐贈金額

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

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

者。 

(九)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

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

應由股東會決議或提董

事會之事項或主管機關

規定之重大事項。 

(以下略) 

十九、本議事規範之訂定及修正應

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並提股

東會報告，未來如有修正得授

權董事會決議之。第一次修正

於民國 103 年 12 月 8 日。第

二次修正於民國 104 年 8 月

14 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 106

年 12 月 22 日。第四次修正於

民國 108 年 8 月 9 日。第五次

修正於民國 109 年 3月 13 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 109 年 12 月

23 日。 

 

十九、本議事規範之訂定應經本公

司董事會同意，並提股東會

報告，未來如有修正得授權

董事會決議之。第一次修正

於民國 103 年 12 月 8 日。第

二次修正於民國 104 年 8 月

14 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

106 年 12 月 22 日。第四次

修正於民國 108 年 8 月 9

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 109

年 3 月 13 日。第六次修正於

民國 109 年 12 月 23 日。第

七次修正於民國 111 年 11 月

4 日。 

新增本次修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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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第三條之一 

(第一項略) 

前項公司治理相關事務，至少應包括下

列內容： 

一、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

關事宜。 

二、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 

三、協助董事就任及持續進修。 

四、提供董事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 

五、協助董事遵循法令。 

六、其他依公司章程或契約所訂定之事

項等。 

第三條之一 

(第一項略) 

前項公司治理相關事務，至少應包括下

列內容： 

一、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

關事宜。 

二、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 

三、協助董事就任及持續進修。 

四、提供董事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 

五、協助董事遵循法令。 

六、向董事會報告其就獨立董事於提

名、選任時及任職期間內資格是否

符合相關法令規章之檢視結果。 

七、辦理董事異動相關事宜。 

八、其他依公司章程或契約所訂定之事

項等。 

依公司治理

3.0-永續發展

藍圖規劃，將

「獨立董事

(含獨立董事

候選人現任獨

立董事)資

格」之法令遵

循事項，以及

「辦理董事異

動」納入公司

治理主管職能 

第二章 

第三節 公司與關係企業間之公司治理

關係 

第二章 

第三節 公司與關係人間之公司治理關

係 

本節規範內容

除與關係企業

之治理關係

外，亦包含與

關係人往來之

管理等，爰修

正本節名稱 

第十七條 

本公司與其關係企業間有業務往來者，

應本於公平合理之原則，就相互間之財

務業務相關作業訂定書面規範。對於簽

約事項應明確訂定價格條件與支付方

式，並杜絕非常規交易情事。 

本公司與關係人及其股東間之交易或簽

約事項，亦應依照前項原則辦理，並嚴禁

利益輸送情事。 

(增訂) 

第十七條 

本公司與其關係人及股東間有財務業務

往來或交易者，應本於公平合理之原

則，就相互間之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訂定

書面規範。對於簽約事項應明確訂定價

格條件與支付方式，並杜絕非常規交易

及不當利益輸送情事。 

 

 

前項書面規範內容應包含進銷貨交易、

取得或處分資產、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等交易之管理程序，且相關重大交易應

提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股東會同意或報

為強化公司對

關係人交易之

管理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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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告。 

第二十九條 

(第一至四項略) 

本公司應定期（至少一年一次）評估聘任

會計師之獨立性及適任性。公司連續七

年未更換會計師或其受有處分或有損及

獨立性之情事者，應評估有無更換會計

師之必要，並就評估結果提報董事會。 

第二十九條 

(第一至四項略) 

本公司應定期（至少一年一次）參考審計

品質指標(AQIs)，評估聘任會計師之獨

立性及適任性。公司連續七年未更換會

計師或其受有處分或有損及獨立性之情

事者，應評估有無更換會計師之必要，並

就評估結果提報董事會。 

為提升審計品

質之透明度，

鼓勵審計委員

會評估更換會

計師事務所

時，可參考事

務所提供之

AQI資訊。 

第五十一條 

本守則訂定於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14

日，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3 日，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8 日，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13 日，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 25 日，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11

年 4 月 29 日。 

第五十一條 

本守則訂定於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14

日，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3 日，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8 日，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13 日，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 111 年 2 月 25 日，第五次修正於中

華民國 111 年 4 月 29 日，第六次修正

於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24 日。 

新增本次修正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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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永續發展實務守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新增) 第二十七條之一 

本公司宜經由捐贈、贊助、投資、

採購、策略合作、企業志願技術服

務或其他支持模式，持續將資源挹

注文化藝術活動或文化創意產業，

以促進文化發展。 

為鼓勵企業支持文化藝

術活動並促進文化永續

發展。 

第二十九條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第一次修正於 105 年

12 月 23 日，第二次修正於 109 年

3 月 13 日，第三次修正於 110 年 12

月 24 日。 

第二十九條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第一次修正於 105 年

12 月 23 日，第二次修正於 109 年

3 月 13 日，第三次修正於 110 年

12 月 24 日，第四次修正於 112 年

2 月 24 日。 

新增本次修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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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本公司股本總額定為新台幣伍億元，分為

伍仟萬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其中

未發行之股份授權董事會視需要分次發

行。 

前項股本總額內保留新台幣貳仟萬元供發

行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認股權之用，並授

權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之。 

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發行認股價格得

不受「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

則」第五十三條規定之限制，並應有代表

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

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第五條 

本公司股本總額定為新台幣柒億元，分為

柒仟萬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其中

未發行之股份授權董事會視需要分次發

行。 

前項股本總額內保留新台幣貳仟萬元供發

行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認股權之用，並授

權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之。 

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發行認股價格得

不受「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

則」第五十三條規定之限制，並應有代表

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

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因應

未來

公司

營運

發展

所需 

第五條之一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均為記名式，由董事 3

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並編號，經  依法簽證

後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採免印製股票並應洽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五條之一   

(本項刪除)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採免印製股票並應洽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依實

務現

況修

正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起人同意於

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訂立。第一次

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月六日。第二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00 年六月十日。第

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六月九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0三年十月二十

一日。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0四年五

月二十九日。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0

五年六月二十日。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一○五年九月十日。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九次修正於

中華民國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第十次

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

日。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七

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起人同意於

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訂立。第一次

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月六日。第二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00 年六月十日。第三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六月九日。第

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0三年十月二十一

日。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0四年五月

二十九日。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0五

年六月二十日。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五年九月十日。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九次修正於中

華民國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第十次修

正於中華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七月二

十二日。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二

年五月十九日。 

增列

本次

修正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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